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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宣发〔2018〕17号
· 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8号建议的答复
李玉秀、张丽花代表：
你们在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加强对“身边好人”“道德模范”等各类先进典型宣传，彰显榜样力量的建议，已交我办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 一、基本情况
近年来，在“最美家庭”“昆明好人”“道德模范”“美德少年”等评选活动的热潮下，我县经过推荐评选，涌现出一大批在孝老爱亲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等方面事迹突出的先进典型，通过层层申报推荐，2016年以来，全县评选出“最美家庭”“五好文明家庭”63户，“昆明好人”12人，“新乡贤”13人，“嵩明美德少年”20人，“最美环卫工人”9人，“嵩明优秀志愿者”42人，“道德模范”及提名3人。但我县在先进典型的宣传、传帮带方面的力度不够，建议拓展对各类先进典型及其事迹的宣传方式、宣传载体，扩大对广大群众的带动示范作用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1.扩大选树范围。
选树的过程也是宣传的过程，县文明办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选树各类先进典型，一是开展嵩明县“最美家庭”“五好文明家庭”评选，由镇、机关片区动员辖区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报名参加，以故事会的形式讲述自己家庭或孝老爱亲，或邻里互助，或带领致富等，评选出一批镇级、机关级“最美家庭”；镇、机关片区初赛后，由县文明办联合县妇联组织决赛，通过层层推选，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传播好家风好家训，带动每一个家庭学习建设最美家庭。二是在农村开展“十星级文明户”评选，2017年仅小街镇就评选出4680户“星级文明户”，通过授牌、挂牌亮身份，星级文明户特别是“十星级文明户”就是整个村学习的榜样。三是身边好人评选将评选范围扩大到银行、公路、通信行业，从基层一线挖掘，更加具有典型性、示范性。
 2.“升级”典型，提升示范性。
层层推选先进典型其实就是一个“升级”的过程，24人县级“身边好人”有12人获评“昆明好人”及道德模范、“最美昆明人”，将优秀风俗保持良好、陈规陋习转变显著的“星级户”、各类县级先进推荐为各类先进典型，目前，63户嵩明县“最美家庭”“五好文明家庭”中，有星级户46户；获评的“昆明好人”中，有星级户7人。在“升级”的过程中，对于先进典型本身来说，可以更加巩固先进典型的先进性，推动典型保持先进，继续赢得更多先进；对于广大群众来说，自己认识的身边好人获得更高的荣誉，代表的先进性更多，可供学习的地方更可贵，便会自觉主动地向先进典型学习。
3.加强宣传，发挥榜样力量。
每年组织慰问先进典型，2016年以来，春节期间累计慰问先进典型32人，带去党和政府的关心；编发“嵩明又出‘草根名人’”“身边的好人”等专题宣传微信6期，设置“嵩明好人榜”2处，并及时更换“上榜好人”，其中兰茂广场设置好人榜5个，已于2018年5月更换为完成；拍摄录制“身边好人”专题片8集在县电视台、县城LED显示屏集中展播；开展“最美家庭”、道德模范好家风好家训巡讲56场，特别是今年组织2017年“昆明好人”到各镇（街道）的10所中小学校开展巡讲10场次，2500余名学生家长参加，拉近先进典型与普通人的距离，让更多人认识先进、学习先进，从而影响普通人的言行，营造全县学好人、做好人的浓厚氛围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1.深入开展文明细胞创建活动。开展县级文明家庭创建，组织开展“星级文明户”“最美家庭”评选，广泛挖掘在孝老爱亲、爱岗敬业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方面事迹突出的事迹，并推荐参加“昆明好人”“最美昆明人”“道德模范”评选。
2.继续创新宣传方式及载体。利用贯穿全年的“我们的节日”各类主题活动、道德讲堂，在活动开展中融入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；利用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、自媒体宣传载体，编发宣传推广信息，让更多人认识身边的先进典型，并积极向他们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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